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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4_96_E6_c36_326110.htm （2002年9月16日 国

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汇发[2002]88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

省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局： 为了

引导和规范边境贸易，完善外汇管理，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

经贸关系的发展，现就我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边境小额

贸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边境小额

贸易系指我国边境地区经批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

（以下简称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国家指定的陆地边境

口岸，与毗邻的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个人

或其它贸易机构之间进行的贸易活动。 二、建立和完善边境

地区银行结算机制，引导边境小额贸易结算纳入银行结算渠

道。边境地区商业银行应当积极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商业银

行建立代理行关系，开通银行直接结算渠道；对于已与我国

签定双边本币支付协定的国家，应尽快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

商业银行互设或单设双边本币结算帐户，开办本币结算业务

。 三、放开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项下以人民币或外币现钞进行

出口核销的限额控制。边境小额贸易出口，无论出口金额大

小，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均应当按照出口收汇核销管理规定申

领出口收汇核销单，办理出口报关、交单等手续，其出口收

汇核销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以现汇结算的，边境小额贸

易企业应当按照《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和《出口收汇核

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其他出口收汇核销管理规定办理出



口收汇核销手续。 （二）以外币现钞结算的，边境小额贸易

企业应当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银行出具的

外币现钞结汇水单及购货发票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三

）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应当凭出口货物报关

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及经海关核验的携带人民币现钞入境申

报单或人民币汇入汇款证明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四）

以毗邻国家货币结算的，对已与我国签定双边本币支付协定

的国家，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应当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

汇核销单及经海关核验的携带毗邻国家货币现钞入境申报单

或汇入汇款证明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四、边境小额贸易

出口中通过居民个人汇入汇款收回货款的，边境小额贸易企

业应当提前将拟收入出口货款的居民个人姓名、帐号等向所

在地外汇局备案，银行凭外汇局出具的证明，对此帐户做出

标识。出口后，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已备

案帐户居民个人汇入汇款的结汇水单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 五、对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边境地区外汇局应当根据《出

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和《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及本通知规定，为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单

的发单及出口收汇核销等手续，并按规定对其出口收汇情况

进行考核。 六、各分局应检查、督促辖内商业银行切实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币现钞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

［2001］376号）及其补充通知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实

施细则》的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凡在边境地区有外币储蓄业

务的分支机构都要开办个人结汇业务，有结售汇业务或外币

兑换业务的分支机构开办个人售汇业务，增加结售汇网点。

认真贯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外币现钞管理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银发［2002］283号），进一步调整外币现钞买

入卖出价格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浮动，鼓励外币现钞进入银

行渠道结汇。边境地区外汇局应积极协助边境地区商业银行

随行就市地开展个人结售汇业务，并搞好风险管理和资金平

衡。 七、边境地区外汇局应当加强对边境小额贸易的统计和

分析，及时汇总辖内边境小额贸易情况，并于每月前10个工

作日内将上月《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及核销情况统计表》（

见附件）上报总局经常项目管理司。 八、边境地区外汇局要

进一步加强所辖地区外币现钞管理，主动取得地方政府的支

持，联合当地公安机关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外汇交易，规

范外汇市场秩序。 九、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由外汇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外汇管理规定进行

处罚。 十、边境地区外汇局应当及时将有关边境贸易情况和

外汇管理政策向当地政府汇报，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将有关鼓

励边境贸易出口的政策落到实处。同时，加强与外经贸、财

政、税务等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共同规范管理边境贸易

。各地要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以及召开座谈会

、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及时向边境小额贸易企业、从事

边境贸易的相关人员宣传外汇管理政策。 十一、本通知暂时

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试行。上

述分局应当根据本通知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报总局经

常项目管理司，经批准后实施。 十二、本通知自2002年10月1

日起开始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相抵触的，按本通知

规定执行。请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

区外汇局在收到本通知后，尽快转发所辖分支局及边境地区

商业银行。  附件：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及核销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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